
業別:保險業-產物保險公司　　收件方式:不區分 統計區間:2026/1/1~2026/3/31

爭議對象
申請評議

件數

簽單契約

總件(人)數(註1)

申請評議比率

(萬分比)(註2)

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5 1,933,752 0.07756941

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2 1,375,263 0.01454267

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9 15,240,943 0.05183406

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 1,039,545 0.06733715

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4 2,196,201 0.06374644

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3 1,572,530 0.08266933

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9 1,742,862 0.05163920

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 2,893,181 0.03456403

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 2,329,990 0.04291864

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4 4,260,282 0.03286167

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4 1,740,685 0.08042811

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4 41,164,706 0.00825950

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6 2,563,194 0.02340829

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4 672,129 0.05951239

法商科法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50 0.00000000

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9 845,825 0.34286052

法商法國巴黎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29,764 0.00000000

有限責任台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 0 2,271 0.00000000

新加坡商美國國際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 34,142 0.00000000

比利時商裕利安宜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 31 0.00000000

總計： 260 81,637,346 0.03184817

1.簽單契約總件(人)數：係指申請評議比率統計期間內，該保險公司之財產保險簽單總件數、個人保險有效契約

   總件數及團體保險有效契約總人數之總和  。

2.申請評議比率=[申請評議件數/簽單契約總件(人)數]*10000。

3.本期經評議委員會作成評議決定162件，認定申請人主張有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件數5件，認定申請人主張有

理由或申請人主張部分有理由之評議決定金額7,502,740元。

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

申請評議案件及比率統計表

註：


